
 

 

積木展簡章 

「建築大師」 

一、 目的 

「積木」一向是受各個年齡層喜愛的元素，也是一般認知中富有教育意義的玩具。近年來，積

木更成為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各式各樣的積木作品讓世界變得繽紛,讓我們用積木拼出不同的

想像,創造出每個人心中那繽紛的世界。並藉由這些不同與以往的積木創作與大眾相互交流，誠

然可凝聚台灣積木藝術創作能量，更是提升民眾對於積木藝術的認識。 

 

二、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廣三文教公益基金會、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 

2. 協辦單位：廣三 SOGO 百貨、積木創意中心 

三、 參展須知 

1. 組別限制 

I、 青少年組：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包含自學學生和應屆畢業生)。 

II、 少年組：國小四年級至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包含自學學生和應屆畢業生)。 

III、 兒童組：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包含自學學生)。 

IV、 幼兒組：幼稚園以下的學生(包含自學學生和應屆畢業生)。 

2. 隊伍成員 

I、 青少年組：可 1人為 1組，亦可 2～3人為 1 組。 

II、 少年組：可 1人為 1組，亦可 2～3人為 1組。 

III、 兒童組：1人為 1組。 

IV、 幼兒組：1人為 1組。 

 

3. 報名方式 

至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網址 http://www.robot19.org.tw/ 填寫報名表，完成報名將於

協會網站公告參展選手名單（參展選手名單會於協會網站上不定期更新，並非每日更新），

如名單已列在協會網站上即代表報名成功。 

 

http://www.robot19.org.tw/


 

 

4. 報名日期： 

I、 新竹場自即日起至 2020年 02月 22止。 

II、 台中場自即日起至 2020年 02月 10止。 

5. 展覽地點： 

I、 新竹場：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7F、8F 

II、 台中場: 台中廣三 SOGO 百貨 14F 

6. 展出日期： 

I、 新竹場：2020年 03 月 15日起至 2020 年 03 月 29日止。 

II、 台中場：2020年 03 月 5日起至 2020 年 03 月 15日止。 

 

四、 評審方式： 

1. 由本協會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並於展出期間辦理評選，本協會得視情況召開臨

時審查會，審查結果將於協會網站公告獲獎名單。(各組別評分標準詳列於附件表中) 

2. 參展隊伍需至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網址 http://www.robot19.org.tw/ ）填寫作品說

明表，作品資料須包含下列資訊： 

 作品名稱 

 作品說明 

 姓名 

 就讀學校/年級 

 聯絡方式 

 

五、 創作主題 

1. 幼兒組：「建築大師」;成為天馬行空的創意設計大師。 

2. 兒童組：「建築大師」;古今中外現存的建築物都可以當作發想主題來呈現。 

3. 少年組：「建築大師」;古今中外現存的建築物都可以當作發想主題來呈現。 

4. 青少年組：「建築大師」;結合室內設計與居家概念，打造出高質感的積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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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展覽器材 

1. 幼兒組： 

I、 作品底面積由上而下正投影不超出 39 cm*39 cm(Lego Duplo綠色大平板)。 

II、 作品高度為 20 cm以上，60 cm以下。 

III、 最多使用 1顆個燈泡(3瓦)。 

2. 兒童組： 

I、 作品底面積由上而下正投影不超出 40 cm*40 cm。 

II、作品高度為 20 cm以上，60 cm以下。 

III、 最多使用 1顆個燈泡(3瓦)。   

3. 少年組、青少年組： 

I、 作品一單位大小為由上而下正投影 40 cm*40 cm，高度為 20 cm以上，60cm以下，

至多可申請兩單位。 

II、 燈數不限，電力瓦數不得超出 30瓦。 

4. 參展隊伍於佈展時應自行斟酌所需的備用零件或器材。若參展隊伍所攜帶之設備發生故

障，大會不負責維修與更換 

 

七、 獎勵辦法： 

1. 各組別報名隊伍取分數最高前三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將頒與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

獎狀乙張。 

2. 優勝：各組別報名隊伍數所得分數為前 20％將獲此獎，將頒與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獎狀乙

張。 

3. 佳作：各組別報名隊伍數所得分數為前 21％～50％將獲此獎，將頒與台灣青少年機器人協會

獎狀乙張。 

 

八、 參展隊伍如違反下列行為，則大會有權決定取消該隊參展資格或取消該隊參加該項展覽的權

利： 

1. 破壞展覽場地、展覽道具或其他隊伍的參展作品。 

2. 使用危險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響展覽進行之行為。 



 

 

3. 對參加本展覽的隊伍、觀眾、裁判、工作人員做不適當的言行。  

4. 其他經裁判認定會影響本展覽進行之事項者。 

5. 任何違反『六、展覽器材』與『四、評審方式』行為者。 

6. 參展隊伍應善盡保管參展作品之責，如因保管不良、意外碰撞掉落或其他因素而導致參展作

品故障、或設備故障導致無法參展，則展覽繼續進行。 

 

九、 如果裁判判定喪失參展資格之隊伍，則該隊之參展作品就應立即退出展覽，且成績不予計算。 

十、 在參展期間，裁判團擁有最高的裁定權。裁判團的判決不會也不能再被更改，裁判們在成績公

告之後也不會因觀看影片而更改判決。 

十一、 大會對各項參展作品擁有拍照、錄影、重製、修改及在各式媒體上使用之權利，各隊不得

異議。 

十二、 若本規則尚有未盡事宜或異動之處，則以展覽期間裁判團公佈為準。裁判團擁有對展覽規則

之最後解釋權力。 

 

 

 


